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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之一。我国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为社会创

造了巨大的价值。但与之相对的，数据获取、数据确权、数据使用、数据经营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究

其原因是我国对于承载于数据之上的权利即数据产权的相关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本文顺应数字经济时代

的发展需要，意在针对现实存在的数据产权相关问题，通过明确“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内容，界定个

人数据、企业数据以及公共数据以构建数据产权基础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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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ata resourc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duction fac-
tors and strategic resourc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created 
tremendous value for society.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s in data acquisition, data 
confirmation, data use, and data oper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reason 
is that China’s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ights carried on data, that is, data property rights, have not 
been resolved.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basic legal system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by clarifying the conten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by clarifying the conten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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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要素的价值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数据的作用被不断的开发出来成为实现其价值的重要途径[1]。数据可以作为

各种决策的依据，其本身也可能就构成产品或服务。 
首先，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其本身具有交换价值[2]，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通。2014 年以来，

我国已经成立或拟成立的数据交易所(中心)共计 46 家。企业与间借助这些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实现了

数据的交易价值，同时提高了交换效率。同时数据的跨境流动也是数据发挥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数据

流动已经成为支撑全球化活动的基础要素。因此数据在当下无疑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其次，数据产品和服务是数据价值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数据不只可以作为工具，其本身亦可以构成

数据产品或服务。数据产品、服务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将数据作为媒介或载体，其内容也可以借由有体

物表现出来的产品，比如电子书，电子插画，电子照片等，它们与传统的有体物产品相比，具有显著的

低成本和高流通度，因此在竞争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另一种是完全由数据本身构成其使用价值的产品，

比如电子游戏或各种 APP，它们的优势同样在于较低的成本，同时此类 APP 产品有着作为平台联通经济

运行中各个阶段的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桥梁的作用。 

2. 数据产权的内涵 

数据产权的涵义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数据产权保护与利用实践的理论基础。数据产权

的定义是什么，其内涵又包括哪些，具体体现为哪几种权利。数据产权相比其他权利又有何特征都是探

建数据产权体系的关键问题。 

2.1. 数据产权的内容 

产权是主体对其所有物的使用、支配、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之和[3]。因此数据产权可以定义为承载于

数据之上的产权。具体来说，数据产权是指主体以某种正当的、合法的理由所享有的对数据进行持有、

使用、加工、收益、处分的权益。 
数据产权具体包含了何种内容，目前学界仍然观点争鸣。有的学者主张根据数据产权的功能将数据

产权分为收益权、使用权、持有权等[4]。也有学者根据数据产权的客体分为数据人格权利和数据财产权

利分别规制[5]。还有学者将数据产权分为原始数据产权和添附数据产权[6]。中央在《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中提出建立持有权、使用加工权、经营权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

机制，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据持有权是指数据产权人持有、保存、储存数据的权利。类似于传统物权中的占有权，是其他两

种数据产权的基础。但是由于数据的无体物和易复制等特性，在数据的持有人为复数时其价值不一定折

损或丧失，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多数人持有的数据才更具价值，比如开放下载的电子书籍。因此数据持有

权不同于有体物的占有权，在权利人的授权下应当可以由多数人同时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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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用加工权是指数据产权人对其持有的数据进行合法利用的权利。例如，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用

户的浏览偏好以及消费区间，灵活运用其所持有的用户数据进行周密的二次分析，为用户提供定向广告

以追求流量与利润的最大化[7]。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持有人在对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进行利用时仍应遵循

保护个人信息原则，在尽到明确提醒义务的前提下取得自然人授权后能对数据进行利用。并且不得进行

有损自然人个人信息利益的利用。 
数据经营权是《意见》中的创新设置，目前其定义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其效力类似于数据加工

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的效力重心应当在于对已取得数据的转让。权利主体在通过被授权取得数据的持有

权和使用权后，可以将数据用于生产经营或营销等方面，而数据具有很强的流转性，可以十分便利地流

转到其他主体。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数据的原始产权人或者授权人就很难再掌控数据的动向，也无法

了解数据被用于何处。而数据并不同于有体物，有体物在被转移所有权之后，其承载的利益几乎能够完

全脱离原所有权人，但是数据在被转移之后，其承载的信息有时还会与原权利人息息相关。这就造成了

原权利人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例如数据企业在经授权获取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数据后，可以用于自身

的运营。但是如果此时持有数据地企业可以随意的将这些数据继续向其他主体转让，用户的数据利益显

然难以保障。因为用户是基于对企业的信任才将数据产权授权于企业的，而通过企业取得数据的主体，

其获取数据的目的、如何利用都无法被用户得知，用户也就更不能谈及信任了。因此有必要设立数据经

营权，在未经数据经营权人授权取得数据经营权的情况下，持有数据的主体不得将其获得的数据转让给

其他的主体，应在取得授权后方可进行转让。当然还需要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保护上

游数据产权人的利益，不得将数据用作违法用途，在明知数据受让人可能存在危害上游数据产权人利益

时不得转让数据。 

2.2. 数据产权的特征 

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有其自身的特点，承载于数据之上的数据产权也拥有其自身的特征。这些

特征也是数据产权需要确权并加以规制的原因所在。 

2.2.1. 数据产权客体是无体物 
数据产权的权利客体是无形的数据，数据的无形性决定数据产权一定是无实体的权利。数据没有实

体、没有质量、没有体积也不能直接被肉眼观测到。数据只有借助特定的载体才能够存在，才能加以利

用。数据产权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对其权属的确定相比起其他权利要更加困难。 

2.2.2. 数据产权以信息为其内容 
数据就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数据的内容。首先，数据与信息具有一致性。电子数据作为信息的一

种载体，在通常情况下讨论电子数据就是在讨论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在电子数据传输和储存的过程中，

信息得以传递。因此，当主体掌握了数据便意味着掌握了其承载的信息。然而，数据与信息并非完全等

同。信息是对某些客观事实的记录，其存在是静态的。而电子数据则是对特定的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并

形成电子信号后得出的结果，是动态存在的。 

2.2.3. 数据产权的权利主体复杂 
基于目前的物权理论，物权所有权的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权利的主体相对明确。但是对

于数据产权，其取得方式则更为模糊，因为数据不是传统物权所规制的有形物而且数据的“生产”过程

往往涉及多个主体，某一项数据究竟是由谁“原始获取”的，往往很难准确界定。以一个用户在常见的

互联网平台的浏览记录为例，该用户无疑是浏览记录这项数据的原始提供者，因为这项数据是由于用户

的浏览行为而产生的。于此同时，平台对该用户浏览行为相关的数据进行生成、收集、统计、分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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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于甄别、筛选目标用户并进行广告推送。并且二者很可能对此项数据的生成不存在真实的合意。在

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权益归属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且在理论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因此，对于数据的所

有权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以明确各方的权益和责任。 

3. 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 

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大概可以分为对主体进行静态的赋权以及设置数据权利动态流转制度两部分内

容。后者在前文中已经通过数据产权的“三权分置”制度进行讨论。而前者则可以基于数据权利主体复

杂的特点，对数据产权根据主体进行分类赋权。 

3.1. 个人数据 

个人数据是承载自然人个人相关信息的数据。具体由可以分为敏感个人数据和普通个人数据两类。

敏感个人数据是指包含自然人个人或其家人的姓名、家庭住址、银行账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支付

宝账号、微信号码等能够单独并且直接锁定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个人数据。对于敏感个人数据，为了保护

自然人的隐私权，在未取得权利主体自然人的明示同意时，任何个人或经营者均无权持有、使用或交易

敏感个人数据。敏感个人数据权利是自然人基于其个人数据承载的隐私信息而享有的权利。因此敏感个

人数据权利是绝对权、支配权。自然人对其敏感个人数据权利享有排除妨碍、停止侵害以及损害赔偿。

普通个人数据则是指不能直接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个人数据，比如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浏览记

录、用户的年龄与性别、行人活动的大体范围比如共享单车的行驶轨迹等。而对于普通个人数据，数据

主体和数据从业者共同拥有其法律权属，数据从业者可以对普通个人数据进行合规收储与利用。 

3.2. 企业数据 

企业数据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采取保密措施加以保护，不希望泄露的对企业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

即包含商业秘密的数据；二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获取或生成的不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企业对自身数据

当然的享有数据产权。尤其是对于第一种数据，基于其涉及商业秘密的特殊性更应当适用《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给予更加严格的保护。而对于后者则可以参考个人对于个人数据的产权加

以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获取的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数据不属于企业数据，而

是属于个人数据。比如导航软件基于用户位置生成的地理位置数据，拍照软件生成的用户肖像等。而不

涉及个人信息，无法识别自然人个人的数据，即使数据的生成基于用户的行为也不属于个人信息而属于

企业信息。比如企业获取的用户浏览记录，消费记录等数据痕迹。这是为了在保护优先保护个人信息的

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经济价值。企业在企业数据生成时取得企业数据产权。 

3.3. 公共数据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等公权力主体，在依

法履职的过程中基于履行公职的需要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对于公权力主体而言公共管理有效性的前提是

要全面掌握数据，不仅包括政府自有数据，还包括各个领域的社会数据。因此，公共数据的范围十分广

泛，以来源不同为标准，公共数据可以分为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政务数据指政府在履职的过程当中生

成或取得的来源于公权力主体内部的数据。这部分数据基于政务公开的需要应该坚持“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以实现数据价值利用的最大化，对于不涉及国家机密、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商

业秘密的政务数据，应该向社会公开，由其他社会主体无偿使用。社会数据是指依法履职的主体收集获

取的来源于社会主体的数据。同企业一样，政府等国家机关作为由不特定自然人、法人等主体组成的组

织，其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并不当然取得其数据产权。但是其获取这部分信息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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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事业，因此应当认定国家机关中的特定部门在法律授权且符合特定程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涉及个

人信息数据的数据产权。 
综上所述，在数字时代，数据以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价值和作用。而数据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则是数据发挥其价值的制度保障。数据产权可理解为承载于数

据之上的数据产权人对数据持有、利用、流转的权利。具体内容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加工权和数

据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同时根据生成数据的主体可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以及公共数据。

个人数据指载有可识别特定自然人信息的数据；企业数据则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作为一个主体，自身

独有的数据；二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获取或生成的不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公共数据是指各级政府及其

部门、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等公权力主体，在依法履职的过程中基于履行公职的

需要收集和产生的数据。这样在明确数据产权的价值、涵义与权利归属，构建其法律框架后，才便于讨

论对于数据产权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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